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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厂房火灾后安全性鉴定
文 /严钟来 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有限公司

摘  要：由于火灾造成的建筑物坍塌事故时有发生，因此研究过火后的结构构件性能和建筑物整体安全性显得尤为

重要。本文依据工程实例，对过火严重区域混凝土强度和钢板原材料力学性能进行检测，并结合相关标准对过火区

域构件进行鉴定评级，为后续加固处理工作提供可靠有效的数据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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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（一）

现全国城乡建筑总量为 6 亿栋，庞大的建筑存量也

无形中增大了火灾发生的频率。因此火灾后对建筑物进

行检测鉴定，评价其安全性成为必要。

本文以某厂房为实例，依据《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

标准》T/CECS 252-2019[1] 的要求，对建筑物起火原因、

燃烧过程等进行调查，对过火区域火场温度推定、结

构构件进行检测，综合判断该建筑物的安全性并为后

续加固处理工作提供可靠有效的数据支撑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该厂房为1层混凝土排架结构（轻钢屋面），建筑面

积4336.65m2，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，基本地震加速度0.10g，

场地类别Ⅲ类，耐火等级二级。2023年 8月 12日夜间 9

点 22分失火，过火范围为轴线1-6/A-D区域，过火面积约

900m2如图2所示，火灾影响区域结构平面布置图如图1所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图 1  过火区域结构平面布置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2  火灾后现场实景图

二、火作用调查

根据相关人员介绍，起火点位于 4/B 柱底处。因该

建筑物为蔬菜批发市场交易区，内部通透、通风较好，

且堆放有大量可燃的泡沫保温箱，引燃后火势燃烧迅速，

随即蔓延开来顺势引燃停放在 3-4/A-B 区域内的运输货

车致使整个货车燃烧殆尽。经走访，消防灭火历时约 15

分钟左右，现场灭火方式主要为消防水冷却灭火。根据

现场情况，结合受火区域内燃烧残留物烧损特征等，可

判断出 2-5/A-B 区域为直接过火区域。

根据现场燃烧残留物状态，如汽车仅剩骨架，挡风

玻璃等均已完全融化，部分屋面檩条严重变形及屋面板

存在明显不规则翘曲。由《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》（T/

CECS 252-2019）[1] 附录 B.0.1 可知火场温度＞ 700℃。

根据5.2.2节的检测结果及《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》

（T/CECS 252-2019）[1] 附录 B.0.3 可知 3-4/A-B 区域

屋面檩条及 4 轴线部分钢梁钢构件过火时表面温度在

600℃左右。其余位置在 100 ～ 300℃左右。

三、火灾后结构构件损伤的调查与检测

（一）结构构件损伤调查

依据《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》T/CECS 252-

2019[1] 的相关要求，对火灾后的构件进行初步损伤排查，

排查结果如表 1和表 2所示，构件损伤情况如图 3。

表 1  混凝土构件损伤情况调查

构件名称 火损外观质量

3/B 柱
构件上部局部有黑色烟灰，下部粉刷层脱
落，烟灰局部被烧光，混凝土颜色未见明
显改变，锤击声音较响，混凝土局部脱落。

4/B 柱
构件上部局部有黑色烟灰，下部粉刷层脱
落，烟灰局部被烧光，混凝土颜色未见明
显改变，锤击声音较响，混凝土局部脱落。

标高 5.2m 处
2-5/B 连梁

构件表面局部被油烟覆盖，粉刷层局部脱
落，敲击声音响亮。

柱顶处
2-5/B 连梁

构件表面局部被油烟覆盖，粉刷层局部脱
落，敲击声音响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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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轻钢屋面损伤情况调查

构件名称 火损外观质量

3/A-B 钢梁 构件附着烟熏黑色残留物，连接节点无异常，无局部变形，钢梁腹板防锈油漆过火后变色。

4/A-B 钢梁 构件附着烟熏黑色残留物，连接节点无异常，无局部变形，钢梁腹板防锈油漆过火后变色。

3-4/A-B 区域屋面板 构件附着烟熏黑色残留物，且部分屋面板产生严重不规则翘曲变形。

3-4/A-B 区域屋面檩条 屋面檩条表面防锈油漆脱落、烧光，且有严重塑性变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屋面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屋面檩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混凝土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混凝土梁

图 3  构件过火后现状图

（二）混凝土构件检测

1．混凝土构件受影响层厚度检测

采用湿润深度法检测混凝土受影响层厚度，湿润深

度法是通过定时观察芯样侧面湿润程度的变化情况，当

芯样侧面出现明显的湿润分界线时，测量两个相互垂直

直径对应的 4 个测点湿润分界线至芯样上表面的垂直距

离，取 4 个测点值的平均值作为芯样所在部位混凝土受

影响层厚度，检测结果如表 3所示。

表 3  混凝土构件受影响层厚度

构件名称 受影响层厚度 (mm) 平均值（mm） 构件名称 受影响层厚度 (mm) 平均值（mm）

排架
柱

3/A 30  24  29  35 30
标高 5.2m 梁

2-3/B 46  50  44  44 46

4/A 31  25  27  29 28 3-4/B 45  40  49  47 45

3/B 40  39  43  42 41
屋面梁

2-3/B 40  42  45  44 42

4/B 48  42  47  45 46 3-4/B 41  43  40  42 42

受火烧影响最严重的 3-4/B 区域的梁和柱构件的受

影响层深度明显大于混凝土保护层厚度。此外 3/B 柱和

4/B 柱的混凝土出现局部脱落现象，由此可以推断出火

直接作用位置的构件所受影响最大，且容易对混凝土内

部质量产生影响。

2．混凝土强度损失评估

将现场钻取的芯样分别按照带损伤层与和不带损

伤层两种类型进行加工，在压力机上分别进行抗压试

验，并计算出混凝土的强度损失值，检测结果如表 4

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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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  混凝土强度损失评估表

检测部位
带损伤层强度

（MPa）
不带损伤层强度

（MPa）
强度损失
（%）

检测部位
带损伤层强度

（MPa）
不带损伤层强度

（MPa）
强度损失（%）

排架柱

2/B 49.6 54.3 8.7
标高

5.2m 梁

3-4/B 46.5 52.4 11.3

3/B 51.0 60.4 15.6 2-3/B 45.9 47.2 2.8

4/B 45.4 56.9 20.2 4-5/B 43.2 44.0 1.8

3/A 38.2 42.0 9.0
屋
面
梁

3-4/B 43.5 44.2 1.6

4/A 47.1 52.2 9.8 2-3/A 41.0 43.5 5.7

屋面梁 4-5/A 43.6 45.4 4.0 3-4/A 47.4 50.9 6.9

/ 4-5/B 39.2 41.1 4.6

备注 排架柱、连系梁混凝土强度设计等级 C25。

排架柱抽检5根构件，带损伤层的强度为38.2MPa～ 

51.0MPa，不带损伤层的强度为 42.0MPa ～ 60.4MPa，强

度损失率为8.7%～ 20.2%。连系梁抽检8根构件，带损

伤层的强度为39.2MPa～ 47.4MPa，不带损伤层的强度为

41.1MPa～52.4MPa，强度损失率为1.6%～11.3%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过火后的混凝土构件的抗压强度均

有不同程度的降低，且过火最严重的 3/B 柱和 4/B 柱的

强度损失明显大于其他部位。

（三）钢结构构件检测

1．过火区域钢梁挠度检测

采用全站仪测量钢梁挠度，与相应规范的允许值比

较，确定其变形程度，具体检测结果如见表 5所示。

表 5  过火区域钢梁挠度检测结果表

构件位置 挠度实测值（mm）

2/A-B 轴钢梁 -30.0

3/A-B 轴钢梁 -10.0

4/A-B 轴钢梁 -11.5

5/A-B 轴钢梁 -28.5

备注
1、A-B 轴钢梁跨度 l=12m

2、“-”表示下挠

所抽检的钢构件均为下挠，挠度实测值为 10mm-30mm。

检测结果均满足《钢结构设计标准》（GB50017-2017）

中附录 B 的相应规定，此外钢梁也无局部扭曲等局部变

形，这说明钢梁在过火过程中未出现受高温后的明显强

度变化，仍处于弹性阶段 [3]。

2．过火区域钢梁原材料力学性能检测

现场抽取部分火损部位的钢梁腹板试件进行力学性

能检验，具体检测结果如表 6所示。

表 6  钢材力学性能检测结果表

构件编号
试件尺寸
（mm）

屈服强度

ReH（MPa）
抗拉强度 R
（MPa）

伸长率 A
（%）

4/A 处钢梁腹板 6.0×30.0 515 572 30.0

4/B 处钢梁腹板 6.0×29.9 496 543 27.0

3/B 处钢梁腹板 6.0×30.0 350 505 32.5

备注
1、取样位置为构件过火后防锈油漆变色、脱
落处。
2、本试验样品是机械精加工件。

经钢材力学性能试验，抽检的 3根钢梁腹板钢材的屈

服强度范围为350-515MPa、抗拉强度范围为505-572MPa、

伸长率范围为 27.0%-32.5%。测试结果表明，钢梁抗拉强

度与屈服强度在火灾后并未下降，均满足规范要求，钢梁

原材料力学性能未因高温受到明显实质性损伤 [4]。

（四）火灾后结构构件初步鉴定评级

根据《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》T/CECS 252-

2019[1]的相关要求以及对现场实际检测结果的综合评判，

该厂房的过火构件初步鉴定评级如表 7所示。

表 7  构件初步鉴定评级

构件名称 轴线编号 初步鉴定等级

排架柱

3/B Ⅲ

4/B Ⅲ

5/B Ⅱ a

标高 5.2m 梁
2-3/B Ⅱ a

3-4/B Ⅱ a

屋面混凝土梁
2-3/B Ⅱ a

3-4/B Ⅱ a

屋面钢梁
3/A-B Ⅱ b

4/A-B Ⅱ b

屋面板 3-4/A-B Ⅲ

屋面檩条
2-3/A-B Ⅱ a

3-4/A-B Ⅳ

四、检测鉴定结论

(1) 针对初步鉴定评级为Ⅱ a 级的构件可不采取措

施或仅采取提高耐久性的措施。

(2) 针对初步鉴定评级为Ⅱ b 级的构件应根据受损

程度采取提高耐久性或局部处理和外观修复措施。

(3) 针对初步鉴定评级为Ⅲ级的构件应根据受损程

度采取相应加固措施。

(4)针对初步鉴定评级为Ⅳ级的构件应立即拆除并重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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